
 

會員執業法律諮詢服務申請辦法 

中華民國 111年 06月 23日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維護會員執

行物理治療師業務時之合法權益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本會有效會員（未繳納當年度常年會費者不適用）。 

第三條 法律諮詢服務主要目的在解答會員法律問題及協助解決訴訟疑義，

不含訴訟代理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所提供之法律諮詢限物理治療師於職場執業時，所產生之

相關法律問題，由本會法規政策委員會審核，報請理事長確認。每

人每次法律諮詢以 1 小時為原則，其諮詢服務相關費用由本會支

應。 

第五條 申請方式為填寫〈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執業法律諮詢服務

申請表〉，向本會提出申請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由本會法規政策委員會與財務委員會討論後，報

請理事長裁決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社團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 上班時間：周一至周五 09：00-12：00  13：00-18：00 

Email：emily760619@gmail.com  電話： (02)2922-9808／(02)2922-8918 傳真：(02)2922-8718 



 

〈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執業法律諮詢服務申請表〉 

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

會 員 編 號  會 員 姓 名  身份證字號  

電 子 信 箱  行 動 電 話  

↑電子信箱與行動電話為連繫媒合法律諮詢方式、日期、時間，以及回覆受理與否使用，煩請正楷完整填寫↑ 

希望的諮詢方式 □線上 □實體 □皆可 希望的諮詢時段 □上午 □下午 □皆可 

欲 

諮 

詢 

內 

容 

摘 

要 

事件發生時間  

事件發生地點  

事件關係人  

事件發生經過  

 

可提供相關資料 
*請列點說明願意提供之檔案文

件類型及內容。 

 

如：錄音檔、對話截圖、照片、動態影像、或是相關文件，請清楚說明檔案表件性質和名稱，以協助提供諮詢的律

師事先準備。同時，也請於諮詢當下提供給律師。範例：(1) Line 對話截圖-未依法核定加班時數、(2) 監視器畫面

照片-醫病衝突當下、(3) 錄音檔-詢問機構負責人班表紀錄等等。 

欲詢問的問題 *請列點說明欲諮詢的問題。 

 

- - - - - - - - - - 審 查 記 錄 ( 以 下 申 請 者 免 填 ) - - - - - - - - - - - 

出入會紀錄  繳 費 紀 錄  

申 請 紀 錄  收 件 日 期  

審 查 結 果 □受理   □不予受理，原因：＿＿＿＿＿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經手人 法規主委 財務主委 總幹事 理事長 

      

諮 詢 紀 錄 
（律師回覆） 

諮詢案件類型 □勞資糾紛 □職場性騷擾 □醫療糾紛 □其他(請說明) 

執行日期與時間 000年 00 月 00 日 上午/下午 00:00~00:00，合計 00 小時 


